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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代理人办理客票销售和退改签业务的管理办法

各销售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市场销售行为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要求各销

售代理人自觉遵守我司机票销售规定，现将有关管理规定明确如下：

1、代理人办理订票业务时，如违反下列销售业务和服务规定,

除赔偿旅客的经济损失外,按每位旅客处以 1000 元罚款：

（1）未在其营业场所或网站、移动客户端的显著位置公示民用

航空危险品运输通告和东海航空运输总条件。

（2）未明确告知旅客客票退改签收费标准等条件。

（3）若出现以任何名义多收旅客费用（手续费、虚报机票价格

等），使实收费用与机票票面价格不一致的情况。

2、代理人办理退款业务，违反我司客票退款规定:

(1)多收旅客退票手续费,须返还多收票款，并按每位旅客处以

5000 元罚款。

(2)办理退款业务超过 5 个工作日,按每位旅客处以 1000 元罚

款。

(3)代理人冒用旅客名义办理退票,除赔偿旅客损失外,按每张



客票处以 5000 元罚款。情节严重的,我司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3、代理人办理改期业务，违反我司客票使用条件和运价产品规

定，多收旅客改期手续费，须返还多收票款，并按每位旅客处以 1000

元罚款。

4、对于旅客姓名发生错误的客票,代理人应按照我司旅客客票姓

名变更规定免费协助旅客办理名字更正业务。若因代理人拒绝协助旅

客办理，导致旅客产生经济损失而引起投诉，按每位旅客处以 1000

元罚款。

5、代理人在销售我司的各类产品时，须向购买旅客做出“产品

声明”，声明包括产品规定与旅客须知、退改签规定等信息，具体以

东海航空下发的产品规定为准；并有义务在产品使用过程中，对旅客

提出的疑问给予解释和帮助。若因代理人未做声明或解释不明导致旅

客产生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我司利益，视情节轻重，处以 2000 元

-5000 元罚款。

6、代理人在销售我司客票及产品后，在旅客不知情或未征得旅

客同意的情况下，不得擅自取消旅客座位或变更舱位（退高舱出低舱

等）。若因代理恶意操作而导致旅客产生任何种类损失，代理人须承

担旅客全部损失，并处以 5000 元罚款。

以上违规情况处罚金额均与我司新版《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

协议》要求一致。

若我司发现有（但不限于）任何以上形式的违规操作，我司有

权终止其代理授权。若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我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

权力。



若代理人违规操作造成投诉：

投诉发生时，我司的追责对象为事件所能追溯到的最下游环节

的有效责任单位（即最接近旅客本人的我司 BSP 签约代理人节点）。

其他节点销售单位在整个投诉处置过程中务必给予充分配合。若该有

效责任单位拒不配合或者规定时间内(两个工作日)没有妥善处理投

诉，造成投诉升级或影响我司形象，视情节轻重，我司将对负有最直

接责任的签约代理人进行 2000 元-5000 元罚款。

此规定自签发之日起执行。

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归东海航空市场销售部渠道管理处。

东海航空有限公司

2018 年 07 月 23 日


